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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 202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分析了粮食检验检测行业发展现状，面对新发

展阶段和新要求，就如何发挥粮食检验检测机构技术服务作用，提出了推进粮食检验技术惠农下

乡的思路和方向，探索了如何服务农民和涉粮单位，充分发挥宣传科普、技术指导推广、检验服

务、质量调查、品质测报和基础研究等技术服务作用的具体措施，以期更好履行粮食和物资储备

行政管理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责，推进粮食产业提质增效，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助力优质粮食工程“六大提升行动”，为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粮食产业强国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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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lignment with the 2023 Central Rural Work Conference's directives, this analysis 

comprehensively examined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grain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dustry. It reflected on how 

grain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could fulfill their technical service roles in the context of new 

developmental stages and requirements. The study proposed strategies and directions for extending grain 

inspection technologies to rural areas, with a focus on serving farmers and grain-related entities. It explored 

specific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institutions' functions in public education, technical guida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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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 inspection services, quality surveys, quality forecasting, and fundamental research. The goal was 

to better fulfill the public servic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for grain and material 

reserves, to promote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in the grain industry, and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 happiness, and security among the rural population. This effort supported the "Six Major Enhancement 

Actions" of the High-Quality Grain Project and provided robust technical support for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grain security strategy and building a strong grain industry. 

Key words: grain; inspection and detection; benefit farmers; technical service 

在 2023 年底刚刚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

标，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

可及的实事[1]。粮食检验检测体系作为粮食和储

备部门履行质量监管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技术

支撑，为指导粮食收购、加强粮食监管、服务粮

食市场发挥了基础性的关键作用。面对新发展阶

段和新要求，粮食检验检测机构应抓住契机、担

当作为，在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中不

断摸索发展，主动适应行业和市场服务需要，有

效发挥公益性技术服务作用，探索推动粮食检验

技术惠农下乡，积极服务新时代新征程“三农”

工作，更好助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和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 

1  粮食检验检测行业现状 

1.1  机构情况 

“十五”时期，经历新一轮粮改，粮食流通

体制和粮食管理机构都发生了很大调整，粮食检

验检测体系一度受到削弱，质检队伍人员流失严

重。2004 年，国务院发布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明确了原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收购、储存环节粮

食质量和原粮卫生的监管职责。各级粮食部门认

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克服困难、主

动作为，积极争取政府和有关部门支持，着力推

进粮食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十一五”期间是粮食

行业检验检测机构起步发展的重要时期，粮食检

验检测机构和人员逐步得到恢复和加强。“十二

五”和“十三五”期间，国家和地方各级粮食和

储备部门积极争取财政资金投入，大力加强粮食

行业检验检测能力建设，结合粮食品种区域种植

特点、流向和质量安全状况实际进一步优化检验

检测资源配置，不断强化检验检测综合能力，拓

展检测范围，扩大服务领域，充实检验任务量，

在做精做强原粮检测项目的基础上，向粮油产品、

农产品甚至食品检测项目发展。2014 年开始，随

着国家检验检测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的推

进，粮食行业检验检测资源也进行了撤并整合。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隶属于各级粮食和储备部门

的检验检测机构共有 750 家。从机构性质来看，

包括事业单位类和企业类，事业单位占 77%，其

中公益一类占 65%，公益二类占 7%，自收自支

占 5%；企业性质的占 23%[2]。 

1.2  检验业务 

粮食和储备部门检验检测机构绝大部分是公

益性事业单位，主要职能是服务于政府储备、特

种储备、应急救灾粮等政策性粮食的质量安全检

验，对粮食入库和销售出库进行质量检验把关，

承担粮食质量安全抽查检验和风险监测任务。同

时承担其他部门委托的成品粮油检验业务及粮食

经营企业自主委托检验业务。2023 年粮食检验检

测系统累计检验样品近 40 万。其中，粮食和储备

部门委托业务占 63%，其他部门和社会企业委托

业务占 37%。粮食检验检测机构的检验业务以粮

食和储备部门委托的政策性检验业务为主，以原

粮为主。 

2  粮食检验检测形势 

2.1  “放管服”改革对粮食检验技术服务提出了

更高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为主要抓手，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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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监管机制进行优化创新，落脚于施政为民的

行政本质，加快推进向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变。

作为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履行监管和公共服

务职责的重要技术支撑和载体，粮食检验检测机

构必须进一步发挥技术服务作用，针对自身存在

的市场化服务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在服务范围、

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上还存在较大差距的问题，

多渠道、多方式提供公益、公正、及时的检验、

指导、咨询等技术服务，既促进粮食交易实现优

质优价，保障农民和企业应得利益，又严把出入

库粮食质量安全检验关，守住“质量良好，储存

安全”的监管底线。 

2.2  高质量发展对粮食检验检测提出了更高标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历史时期，针

对目前各类粮油产品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同质

化严重的问题，必须深入贯彻落实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快由增产

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的转变，优化粮食供给结构，

满足消费升级需求，适应广大消费者从吃得饱到

吃得安全、吃得营养的更高层次需求转变。因此，

新时期粮食质量的内涵已不再是普通产品质量的

概念，它应是粮食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安

全、品质、营养状况的综合反映。粮食检验市场

将会出现增量、提质两方面变化，对粮食检验检

测工作提出了更高标准，意味着粮食检验检测机

构的检验技术水平要求更高，各类检验参数增加，

服务性要求增加。但目前部分基层粮食检验检测

机构存在检验任务量不饱满，专业技术人员不足，

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人员年龄断层和老龄化现象

较为普遍等问题[3]，还不能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 

2.3  检验检测体制改革对粮食检验机构能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 

2014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转发中央

编办质检总局关于整合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实施意

见的通知》（国办发〔2014〕8 号），推动各行业

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整合。截至 2023 年底，全国近

30%的粮食检验检测机构被撤并，粮食系统内部

上下协作配合的工作机制受到影响，开展粮食监

测抽检工作需跨部门申请或委托民营机构，存在

程序繁琐、检验成本较高等情况，难以形成高效

运转的工作机制。近几年来，部分省份粮食和储

备行政管理部门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支

持，努力理顺粮食检验检测工作体制机制，持续

加强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建设，有的已撤

并的粮食检验检测机构得到恢复或重新组建，有

的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任务与职能得到加强，

有的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粮食检验检测机构建设，

粮食质量安全监测预警能力和质量安全管控能力

明显提升。作为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粮食检验检测机构要积极针对粮食

检验检测的特殊性，做到先有为后有位不断提升

能力水平，发挥专业技术优势，服务各类用粮主

体检测需要。 

3  积极发挥公益性技术服务作用 

新的历史阶段，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对检验检

测体系提出了全新挑战。粮食检验检测机构应主

动改革谋发展，激发动力活力，进一步挖掘发挥

检验检测技术服务的功能作用，积极推进粮食检

验技术惠农下乡，因地制宜，有效实施，推动粮

食检验检测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3.1  主要方向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动高质量发展重

要部署，着力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通过实施

粮食检验技术惠农下乡，充分发挥粮食检验检测

机构的公益性作用，推动检验检测服务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以推广绿色储粮、质量安全和抗灾防

灾减灾技术为重点，以提供检验服务、政策咨询、

技术支持和质量信息为手段，加快粮食检验先进

适用技术和服务进村、入户、到田，推进粮食产

业提质增效，为促进粮食稳产保供、实施国家粮

食安全战略和粮食产业强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 

3.2  现实作用 

通过推动粮食检验技术惠农下乡，更好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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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责，

充分发挥基层粮食检验检测机构的公益性技术服

务作用，进一步充实检验业务内容，拓展检验服

务范围，丰富检验服务方式，加大粮食主导品种

和主推技术的推广力度，加速普及粮食收购政策、

科技知识和先进适用技术，不断优化粮食供给结

构，提升优质粮食、绿色粮食有效供给，推进粮

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种

粮农民持续增收，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助力粮食绿色仓储、粮食品种品质品牌、

粮食质量追溯、粮食机械装备、粮食应急保障能

力和粮食节约减损健康消费六大提升行动[4]，保

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助推乡村全

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具体措施 

推动粮食检验技术惠农下乡要注重贴近农民

群众思想实际和生产生活实际，充分调动发挥基

层检验检测机构作用，与当地农民合作社、基层

供销社及粮食收储加工企业展开技术合作，整合

优势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强化总结宣传，整合

放大效果，积极复制推广，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创新有效方式，丰富服务内容。 

4.1  聚焦对种粮农民的宣传科普和技术指导 

灵活宣传方式，丰富宣传渠道。充分利用报、

网、端、微、屏等全媒体矩阵，扩大宣传覆盖面，

同时通过发放科普手册、张贴宣传标语、悬挂主

题横幅、接受现场咨询、技术入户到田等形式，

开展全方位、多角度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上门

问需、推介技术、指导服务。向农民群众宣传相

关法律法规、粮食质量标准及当年的收购政策和

质价情况，确保种粮农民心中有数，推动粮食收

购惠农政策的全面落实；讲解粮食感官检验技术，

教授农民评价主要粮食品种的固有颜色、光泽和

气味，学会鉴别杂质、不完善粒等，指导农民通

过识别虫蚀粒、破损粒、生芽粒、病斑粒、热损

伤粒等，判断所产粮食的基本质量状况；科普农

户粮食存放要求，帮助农民学习和掌握科学储粮

技术，推广新型储粮装具，减少农户粮食产后储

存损失，帮助农民减损增收，做好粮食产后服务；

普及食品安全和粮食质量安全知识，提高种粮农

民的食品安全意识，指导农民科学种植、合理施

用农药，从源头提升粮食质量安全水平。 

4.2  深入对涉粮单位的检验服务和技术推广 

注重在关键环节、关键区域和关键时点提供

检验服务、质量咨询和培训指导，创新服务方式，

不断提高服务实效和覆盖面。为种粮大户和农民

合作社提供公益性粮食检验服务，针对重点地区、

重点品种，可发挥快速检验技术优势，入户到田

开展食品安全指标现场检验服务，引导鼓励种植

户定期送检[5]。加强与联系县、联系库点的联系

互动，科学指导粮食收储企业执行国家粮食质量

标准和收购政策，建立健全粮食质量控制体系，

加强内控管理，引导帮助有条件的企业实行分类

定等、专收专储，实现优粮优购。推动粮食收储

企业采用绿色储粮等科学保粮措施，做好品质检

验等技术服务，推进优粮优储。积极开展与粮食

加工企业的技术交流，引导企业科学加工、适度

加工、提升品质，促进优粮优加。持续做好对技

术薄弱机构和粮食收储企业化验室的检验技术培

训与指导，不断提升行业粮食检验检测能力。在

技术服务中多渠道收集粮食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的

适用性验证和后评估信息，为标准制修订和技术

研究提供基础数据积累。 

4.3  突出粮食质量调查的服务保障作用 

及时高效开展收获粮食质量调查工作，对当

年新收获粮食的产量和质量状况进行抽样调查和

检验，根据实际情况对重点地区、异常气候年景

注重加大调查覆盖范围，增加抽样量，收集所在

区域内粮食生产环节的病虫害、污染等动态信息，

形成主要粮食品种按省、地、县分布的收获质量

综合评价信息。及时发现粮食质量安全隐患，对

易发生粮食霉变的高温高湿地区，积极指导农民

通过整晒等措施合理处置生霉粮食，减少农民损

失。结合粮食质量调查和监测数据，分析研究当

地粮食质量安全监管的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

点项目、重点监管对象和风险隐患，以及当地粮

食收购质量控制、粮食出库必检项目建议，为制

定收购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粮食质量安全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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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提供应急检验和技术保障，为守住粮食质量

安全底线做好基础性服务工作。 

4.4  强化优质粮食品质测报的引导作用 

统筹开展收获粮食品质测报工作，对当年新

收获粮食的营养品质、加工品质、食用品质等内

在品质情况进行抽样检验，结合当地优质粮食品

种、种植结构和土壤环境等种植情况进行分析研

究，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媒体报道、微信公众

号、发放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及时向种粮农户、

农民合作社、粮食收储和加工企业发布粮食品质

测报信息。通过共享信息、提供咨询等方式，引

导适应当地的优质粮食品种的推广种植，优化粮

食种植结构，实现粮食产销衔接和订单农业发展，

服务优粮优产，促进农民增收、收储加工企业增

效。开展粮食产品测评工作，发掘地方特色优质

粮食品种和相关检验技术指标，积极参与粮食品

种品质品牌提升行动，助力优粮优销[6]。 

4.5  发挥粮食科技和标准基础研究支撑作用 

充分利用积累掌握的大量一线检验数据优

势，通过承接科研项目、开展技术合作等方式，

积极为政府、企业和合作社等涉粮单位提供粮食

科研基础支撑。着力提升质量安全技术基础研究、

应用和信息管理能力，健全内部管控制度，规范

样品管理、仪器设备管理与使用、检验检测规程或

者方法、数据传输与保存等方面的制度和信息化

管理流程。持续提升粮油标准研究验证技术水平，

积极参与标准项目研究、实验验证、符合性测试

和实施效果评估等工作，开展粮油质量指标、品

质指标、食品安全指标等测试分析，加强优质粮

油产品、绿色加工技术等方面标准的研究制修订，

推动粮油标准宣贯和推广，积极发挥粮食检验检

测技术单位在涉粮科研项目中的基础支撑作用。 

5  结论 

粮食检验检测机构是服务保障国家粮食质量

安全的重要技术支撑，面对新形势新要求，粮食

检验检测机构应努力克服提升自身存在的短板弱

项，通过提供检验服务、政策咨询、技术支持和

质量信息等方式，推动粮食检验技术惠农下乡，

积极发挥公益性技术服务作用，为推动粮食产业

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国家粮食质量安全作出应

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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